  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滕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诚信经营承诺书
为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弘扬诚信传统美德，切实营造优良的信用环境和公平竞争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，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，争做诚信经营者。本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作出以下诚信承诺：
1.本着自愿、平等、诚信的原则签订承诺书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规定，心系消费者，维护消费者权益，自觉诚信守法经营，履行经营者的法定义务。
2.严格执行国家关于食品安全行业管理的各项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积极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。
3.树立“诚信为本、以客为尊”的理念，做到货真价实，不掺杂、掺假，不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，不短斤少两，不误导、欺骗消费者。自觉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信息，不欺诈、不作虚假宣传，若发生不正当得利、不公平交易行为，愿意为此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4.消费者若对非遗产品不满意或合法权益受到伤害，我们有责任先行和解，做到勇于负责，不推诿、不拖延，及时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5.本承诺书以诚信服务为诺，以实际行动为践，愿意接受全社会监督。
承诺人：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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